　邀请书
旺苍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旺苍县环境卫生管理局的委托，对热解式垃圾焚烧炉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诚邀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采购编号：wczfcg（2014）120号。
二、采购项目：热解式垃圾焚烧炉。
三、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四、预算金额： 33万元。
五、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资格审查：

本项目投标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在评标时进行审查。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按采购文件的规定和要求附上所有的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印章。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导致其投标或中标资格被取消。

七、采购文件获取：

1、获取时间： 2015年 2月11 日至2015年 2 月 17 日。

2、获取方式：首次参加旺苍县政府采购网上购买下载电子采购文件的供应商须先登录旺苍县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gwgzjy.com/ceinwz/indexscgywc.htm），点击阅读“办事指南”板块中“关于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保证金按次交纳方式的公告”，按相关提示进行会员注册，然后点击“政府采购供应商登录”模块，按相关提示获取文件；已经注册的供应商登录旺苍县公共资源交易网直接点击“政府采购供应商登录”模块，按相关提示获取文件。

3、技术服务费：人民币200元
收款单位：旺苍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旺苍支行营业室

银行账号：22283101040013041

咨询电话：0839-6201666
4、注意事项：

（1）跨行转款存在时间差，请各供应商提前做好采购文件技术服务费交纳工作，我中心以技术服务费到达收款账户时间为准。

（2）按照广元市财政局、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政府采购促进我市中小工业企业发展的意见》（广财采【2012】23号）文件规定，属于免交技术服务费的供应商，先按规定交费获取文件，开标时递交由广元市经信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开标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

（3）开标后，供应商到旺苍县政务服务集中区D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财务室领取采购文件技术服务费发票。

八、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5年 3月 3  日15：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九、开标地点：旺苍县政务服务集中区D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开标室。

十、采购人：旺苍县环境卫生管理局
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0839-4222219
十一、采购代理机构：旺苍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地    址：旺苍县东河镇马家渡政务服务集中区D区
联 系 人：曹先生     联系电话：0839—6201668

